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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1年3月23日

（2021）浙0206民初1388号
侯绪文（公民身份号码：3210231988****1414）：本

院受理原告张俊与被告侯绪文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
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宁波梅山美
的样板房项目拖欠的工程款140000元；2、依法判令被
告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为自2020年12月1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3、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
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6月7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特531号

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银海申
请宣告自然人死亡一案。申请人王银海称：下落不明人王
银校（男，1959年4月24日出生）于2005年离家出走后，至
今杳无音信。下落不明人王银校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
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王银校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
银校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王银校情况向本院报告。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708号

史永庆：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市匡堰香柏树服装
厂与被告史永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
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
庭传票、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
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6月7日14时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六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703号

杭州逗逗龙服饰有限公司、王训华：本院受理的原
告慈溪市匡堰香柏树服装厂与被告杭州逗逗龙服饰有
限公司、王训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
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
传票、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
人民法院浒山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
7日14时45分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353号

何春富（公民身份号码：3302191974****3151）：本
院受理何贤永与何春富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采取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
行若干意见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何春
富支付人工费12 250元；2.诉讼费由被告何春富承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8日上午9时00分至9
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4898号

苏爱琴、郑芳：本院受理原告宝马汽车金融(中国)
有限公司与被告苏爱琴、郑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303民初4898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4980号
张昌进、李颖：本院受理原告宝马汽车金融(中国)

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昌进、李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303民初4980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新0381民初2100号

潭奇全(公民身份号码:422802197811203994):本
院受理原告瑞安市鑫洋塑粉经营部(经营者邵军)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原告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谭奇全支付原告货
款43200元及赔偿利息损失。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
案由本院随机抽取一位审判员与两位人民陪审员组
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6月22日9时15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81民初451号

上海密德特斯实业有限公司、武汉市龙泰汽车
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赫盾汽车附件有
限公司诉你们与第三人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备件
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它方式向你
们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论请求:判令两被
告立即共同清偿尚欠原告货款188088元及利息损
失.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由本院随机抽取一
位审判员与两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
年6月22日15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1146号

郑四和(公民身份号码:350623198808256011):本
院受理原告温州新泓特种玻璃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
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33967元并赔偿
利息损失。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由本院随机
抽取一位审判员与两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
2021年6月22日15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1184号

樊德明(公民身份号码:512928196701280012):本
院受理原告陈冬生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
付原告加工费8891.2元及利息损失，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
内，本案由本院随机抽取一位审判员与两位人民陪审
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6月23日9时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1282号

张波(公民身份号码:522128197409297311):
本院受理原告周廷章，卢永发诉你退伙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一、
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周廷章、卢永发两人各3.3万元整;
二、要求被告张波支付精神赔偿及违约金每人5000
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由本院随机抽取

一位审判员与两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
年6月23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
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1285号

赵丽娟(公民身份号码:341225199103180226):本
院受理原告徐永兴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偿
还原告货款69608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
由本院随机抽取一位审判员与两位人民陪审员组成
合议庭，定于2021年6月22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
延)广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1349号

杨玉新(公民身份号码:330381198105101818)、
白俊娜(公民身份号码:411121198201095546):本
院受理原告韩浪漫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外出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向原告承担支付35000元货款及利息的连
带保证责任。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由本
院随机抽取一位审判员与两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
庭，定于2021年6月22日16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1746号

李红学(公民身份号码:53012519751206041X)：
本院受理原告涂小龙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
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24000元及利息损
失。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由本院随
机抽取一位审判员与两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
定于2021年6月2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1766号

杨桂芳(公民身份号码:431281197510254644).蔡
起阵(公民身份号码:330327196608307976):本院
受理原告缪友琴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外出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
杨桂芳、蔡起阵共同给付原告货款77080元并赔偿利
息损失，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由本院随机抽
取一位审判员与两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
2021年6月22日9时4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1807号

孟庆良(公民身份号码:412925196704145251):
本院受理原告陈诗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3573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由本院随机抽取

一位审判员与两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
2021年6月23日9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1844号

许丹雄(公民身份号码:440583198809281916):
本院受理原告王爱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
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776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印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由本院随机抽取-
位审判员与两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
年6月23日10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1900号

郭强国（公民身份号码：410482197406203313）：
本院受理原告徐崇锡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原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
款76424元及利息损失。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
十日内，本案由本院随机抽取一位审判员与两
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6月23
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1975号

蔡坤(公民身份号码:340825199106293519):
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永安鞋厂诉你与邓菊林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
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蔡坤、邓菊林共
同偿付原告货款23万元及利息损失.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三十日内，本案由本院随机抽取一位审判员
与两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6月
23日9时4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2058号

赵敏(公民身份号码: 332623197711141414）：
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桂龙鞋材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
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赵敏向原告
支付货款7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由本院随机抽取
一位审判员与两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
2021年6月22日9时30分(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786号

王民德、王肖洁：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2
民初786号原告湖州市久鸿信息咨询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与被告王民德、王肖洁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或者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
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
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

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15日
内。本案于2021年6月2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
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3418号

姚惠新：本院受理的原告黄良与被告姚惠新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交纳上诉费
通知。判决如下：限被告姚惠新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黄良借款19500元及借款利
息450元，合计本息199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98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858元，由被告姚惠
新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
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
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3753号

丁国平：本院审理原告王建与被告丁国平运输合
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523民初3753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民事上
诉须知与判后答疑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
书。判决如下：被告丁国平支付原告王建运输费用
18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0
元，由被告丁国平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缴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1民初4366号

马中飞、湖州南浔爱龙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湖州羽锴建筑新材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09号

倪将: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好时光包装有限公司
诉你、浙江彡彡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1年6月23日上午9时0分在仙华法庭第一审
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802民初4950号

程春雷：本院受理原告陈巧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802民初4950号案件的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
借款本金70000元及相应利息,并支付诉讼费和保全
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

转让协议》（日期为2021年2月22日），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联系电话：0574-83890413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91815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9月2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
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合计

债权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借款人名称

宁波科泉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浙江青龙消防安装有限公司

浙江启拓化纤有限公司（原名：浙江永新化纤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9月23日）

借款合同编号

平银甬营贷字20140331第002号、平银甬营综字20140312第001号

平银鄞州综字20150512第001号、平银鄞州贷字20150518第009号

平银甬九部贷字20170626第001号

本金

50,000,000.00

4,389,798.98

23,000,000.00

77,389,798.98

欠息

33,395,327.62

3,168,263.37

5,531,820.68

42,095,411.67

担保人

宁波泰瓯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上海中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南通塘芦港滨海生态园有限公司、郑永华和黄春花

慈溪市吉翔发展有限公司、宁波青龙防火防盗器材有限公司、宁波青龙门窗制造有限公司、周传青、钱菊莲、周继刚、何善岳、姚芬、汤伟聪、蔡国英

浙江情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紫宸纤维有限公司、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诸暨极泰纤维有限公司）、诸暨永新
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已更名为诸暨珍琪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金银焕、石雅秀、金炳棋、俞柯萍、金光琦、胡春娃

桐乡市衣线服饰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史娟诉你单位工资、二倍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2021年3月3日公开开庭审
理，案件现已审结，现依法公告送达浙桐乡劳人仲案[2020]280号仲裁裁决书，本委裁决你单位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
内向申请人史娟支付工资10000元、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4028元，以上共计14028元。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你
单位向申请人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明。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地址：桐乡市中华路98
号，联系电话：88197891），逾期视为送达。 桐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3月23日

仲裁公告

本所原聘用律师翁静海的聘用合同已于2014年12月31日到期，至今未到本所办理转所手续，其与本所失联至
今，已严重影响本所正常执业，现将其在本所的律师执业证注销。特此公告。 浙江海虹律师事务所

2021年3月23日

公 告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到桐庐县儿童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
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将被
依法安置。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儿童福利院
2021年3月23日

某女婴，2018 年 5 月 21 日出生,
2018 年 5 月 22 日被发现遗弃在桐庐
县钟山乡城下村洪百户。身裹一条
红色毯子，内附一张出生日期纸条。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义乌市

民政局联系，联系电话：0579-85271575，联系地
址：义乌市江东中路2号501室。即日起60日内
无人认领，孩子将依法安置。

义乌市民政局
2021年3月23日

某女孩，2004年4月某日，在义乌
市沪江路发现女性弃婴一名。身体
健康，无明显特征，随身物品上有张
红纸写着出生日期2004年4月20日。


